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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第 21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03月 16日（星期一） 15：30 

地點：臺北市市政大樓 11樓吳三連廳（中央區） 

主席：柯文哲 召集人                           紀錄：陳惠群 

出席：黃珊珊 委員    黃世傑 委員   劉銘龍 委員 

      陳素慧 委員    王三中 委員   張慕貞 委員      

      高志明 委員    許惠玉 委員   康照洲 委員  

      黃鈺生 委員    雷立芬 委員   楊玲玲 委員  

      楊淑惠 委員    楊振昌 委員   鄭秀娟 委員 

      蔡文城 委員    蔡弼鈞 委員   謝明哲 委員 

      顏宗海 委員 

列席：執行秘書王明理、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北區管理中心

林旭陽副主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江明耀助理研

究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施念昊助理研

究員、法務局、教育局、產業發展局、衛生局、環境保護局、

警察局、市場處、商業處、臺北市動物保護處、臺北農產運銷

股份有限公司 

請假：胡宜蓁 委員、黃慶軒 委員 

 

壹、 上次會議追蹤事項主席裁示： 

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主席裁示 

12-1 「殘留農藥質譜雲端化學快篩套裝技術」 持續列管 

12-2 「供應商代號實名制」 持續列管 

16-1 「食安五環後期績效獎勵金」追蹤辦理進度及

預算分配執行率 

持續列管 

18-2 臺北市營運中及興建中公有市場須落實 GHP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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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導入 HACCP之精神 

20-1 「校園食安之有機蔬菜供應」 持續列管 

 

貳、 報告事項 

案由一：因應新型冠狀病毒食品衛生相關規範。（衛生局） 

主席裁示：請依規範執行並落實。 

 

案由二：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及行政院農委會會商農藥不

合格一案。（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裁示：請市場處、臺北農產公司繼續撐住認真做，109 年 7月

1 日起不願意配合實名制或第 3 次檢驗不合格，就不

可以進入批發市場交易。 

 

案由三：從有機蔬菜平臺推動到有機農業政策推廣。（教育局、

市場處） 

主席裁示： 

一、 有機蔬菜供應若遇到不預期之放假（例如：颱風假、

疫情因素導致停課等），尤其是一個較長的不預期放

假，要有一個應變制度。 

二、 有機蔬菜（有機米）之推廣，請臺北農產公司和教育

局討論如何藉由學校營養午餐推廣，支援台灣有機農

業發展，再擬案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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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109年食安週活動規劃。（衛生局） 

主席裁示：謝謝衛生局規劃多項食安政策，請依計畫執行，加油。 

  

案由五：109年食安自治條例公告事項。（衛生局） 

主席裁示：洽悉。 

 

參、 專案報告 

案由：新式蔬果農藥殘留檢驗成果報告。（市場處） 

主席裁示：請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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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追蹤列管事項： 

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12-1 「殘留農藥質譜

雲端化學快篩套

裝技術（以下簡稱

質 譜 化 學 快 檢

法）」，於上線 1年

後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檢討實施成

果（包括：檢出偽

陽性比率、偽陽性

貨品銷毀補償辦

法、及實驗室是否

需申請 TAF 認證

等）。 

市場處  B 109

/12/

31 

12-2 1. 請就「實名制」

建立、安全及效

益，主動召開記

者會。（第19次食

安委員會追加列

管事項） 

2. 109年7月1日起

不願意配合實名

制或第3次檢驗

不合格，就不可

以進入批發市場

交易。 

（第21次食安委

員會追加列管事

項） 

市場處  B 109

/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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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3. 臺北農產運銷股

份有限公司將

「實名制」實施

日期及內容修訂

於供應人申請登

記及管理要點，

並於109年3月底

前提送市場處核

備。 

16-1 食安五環後期績

效獎勵金新臺幣

3,075 萬 900 元，

請各局處確實依

提報計畫執行，於

每個月食安工作

小組會議追蹤辦

理進度及預算分

配執行率。 

產發局 

衛生局 

教育局 

環保局 

 B 109

/6/ 

30 

18-2 臺北市營運中及

興建中公有市場

須落實 GHP 及導

入 HACCP 之精

神： 

1. 以南門中繼、士

東市場作為標竿

示範市場，列管

至109年9月30日

（三）前提中期

中報告。 

市場處 

衛生局 

 B 109

/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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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2. 請王明理參議督

導，針對各公有

市場研議辦理

HACCP 進行培

訓，攤商人員及

市場管理員上課

內容應有區別。 

20-1 1. 「校園食安之有

機蔬菜供應平

臺」，請臺北農產

公司翁震炘總經

理擔任 PM，本

府由內而外、由

公而私的推動學

校午餐合約條約

規定等具體執行

成效及政策未來

建議。 

2. 增加供應校園食

安之有機蔬菜

（有機米），請臺

北農產公司和教

育局討論如何藉

由學校營養午餐

推廣，支援台灣

有機農業發展，

再擬提案。（第21

次食安委員會追

加列管事項） 

市場處 

教育局 

 B 109

/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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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編號 
列管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處

理 

等

級 

完

成

期

限 

3. 有機蔬菜供應若

遇到不預期之放

假（例如：颱風

假、疫情因素導

致停課等），尤其

是一個較長的不

預期放假，要有

應變制度。 

（第21次食安委

員會追加列管事

項） 

伍、 散會：17：00 


